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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
(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) 

 
 
 

譴責  
 

華訊股份有限公司  
（「該公司」）（股份代號：833） 

違反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 
（《上市規則》） 

第 13.09 條 
  

及 
 

譴責／批評  
 

林賢奇先生、楊寶華女士、蘇健鴻先生、范仲瑜先生、 
畢滌凡先生、梁錦華先生及楊芷櫻女士 

違反其各自以《上市規則》附錄五 b 表格所載形式 
向聯交所作出的《董事聲明及承諾》 

（《董事承諾》）所載的責任 
 

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（「聯交所」）在此公開譴責： 
 
(1) 該公司，原因是其違反了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，未有刊發公告披露該集團截

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止首六個月的業務表現轉壞；及  

(2) 該公司主席兼執行董事林賢奇先生及該公司執行董事楊寶華女士，原因是他們
違反了《董事承諾》，未有盡力促使該公司遵守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。 

 
此外，聯交所亦就此公開批評：  
 
(3) 該公司執行董事蘇健鴻先生；  
 
(4) 該公司非執行董事范仲瑜先生；  
 
(5) 前獨立非執行董事畢滌凡先生（已於 2009 年 6 月 2 日辭任）；  
 
(6) 該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梁錦華先生；及  
 
(7) 該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楊芷櫻女士  
 
原因是他們違反其各自的《董事承諾》，未有盡力促使該公司遵守《上市規則》第
13.09 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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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況 
 
2008 年 9 月 25 日交易時段結束後該公司公布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該集團」）截至

2008 年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的 2008 年中期業績，當中披露了期內的業績資料如下：  
 
 淨虧損 610 萬元，較 2007 年上半年的純利 3,340 萬元倒退 118%； 
 營業額 2.284 億元，較 2007 年上半年的 3 億元下跌 24%； 
 營運虧損 530 萬元，較 2007 年上半年的營運溢利 4,440 萬元倒退 112%； 
 毛利 2,450 萬元，較 2007 年上半年的 7,890 萬元下跌 69%； 
 毛利率由 2007 年上半年的 26.3%跌至 10.7%；及  
 該集團是成立以來首次錄得虧損。  
 
業績大幅倒退主要是由於該集團核心業務轉壞。該公司不曾刊發任何公告披露該集團

期內業務表現轉壞。  
 
2008 年 9 月 26 日，即 2008 年中期業績刊發後首個交易日，該公司股價收報 0.37 元，

較上一個交易日收市價 0.50 元下跌約 26%，而成交量（逾 520 萬股）相當於前 10 天平

均數的 15 倍。  
 
聯交所的調查 
 
該公司 
 
經調查後，聯交所認為該公司未有刊發公告向市場及其股東披露該集團 2008 年上半年

業務表現轉壞是違反了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，原因如下：  
 
(1) 該集團自 2005 年上市以來的中期及全年業績大致呈上揚之勢。  
 
(2) 該集團是 1997 年成立及 2005 年 7 月上市以來首次錄得虧損。 
 
(3) 2008 年中期業績較 2007 年中期業績顯著倒退。  
 
(4) 該公司 2007 年的全年業績只概括描述其業務將遇到的挑戰，同時概述了公司已

經或將會採取的正面行動，以及管理層對應付未來挑戰的信心。聯交所認為，

這樣的披露內容過於籠統含糊，未能向市場清晰傳遞該公司及其管理層預期

2008 年業務表現轉壞的訊息。無論如何，聯交所認為該集團業務轉壞的程度已

超出市場上一般可得資料所能對該集團業務表現的預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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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，發行人有責任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情況下，盡快

向聯交所、發行人的股東及其上市證券的其他持有人通知任何與集團有關的資

料，包括：(i)供上述機構、人士及公眾人士評估集團的狀況所必需者；(ii)避免

其證券的買賣出現虛假市場的情況所必需者；及(iii)可合理預期會重大影響其證

券的買賣及價格者。此外，第 13.09 條的註 11(ii)訂明，若據董事所知，發行人

的財政狀況或其業務表現又或發行人對本身表現的預期有所轉變，而若市場得

悉此等轉變很可能會導致其上市證券價格大幅波動，則發行人必須即時履行披

露責任，不得有誤。  
 
(6) 基於上文第(1)至(4)項所述事宜及情況，該集團於 2008 年上半年業務表現轉壞屬

股價敏感資料，若向公眾披露，可合理預期會影響該公司股份的買賣及價格。

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及其註 11(ii)，該公司在其董事獲悉業務轉壞後即

應盡速披露有關情況。2008 年 9 月 26 日該公司股份價格及成交量大幅波動，亦

證明該公司 2008 年上半年業務轉壞非市場所預期，屬第 13.09 條所述須予披露

的股價敏感資料。 
 
(7) 該集團期內營運一直在虧損且虧損持續加劇等事實，該公司主席（從每月向其

傳閱的管理賬目及銷售報告中）全部清楚知道。  
 
(8) 2008 年 4 月及 6 月，主席曾簡單知會其他董事有關業務大致轉壞的情況，但並

未有提供任何業務虧損數目。每月管理帳目只傳閱與該公司主席，其他董事均

未有收到該等管理帳目。  
 
(9) 2008 年 8 月 28 日，主席通知其他董事，表示估計集團 2008 年上半年約虧損數

百萬元，但須待該公司獨立核數師審核作實。  
 
(10) 由於主席及其他董事在上文第(7)至(9)段所述日期已先後得悉有關情況，按照

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的規定，該公司原須在下列時間刊發公告通知市場及其

股東有關該集團業務轉壞的情況： 
 

(a) 接近 2008 年 6 月底時，其時該公司及主席應已從發給主席的管理賬目及

銷售報告中清楚知悉當時已產生嚴重虧損，且虧損情況不大可能在          
2008 年上半年修正；及／或 

 
(b) 在任何情況下不遲於 2008 年 8 月 28 日，其時所有有關董事已獲悉該集團

2008 年上半年估計出現數百萬元的虧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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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 該公司不曾刊發任何公告披露該集團 2008 年上半年的業務表現轉壞，因此上市

科認為該公司違反了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。 
 
有關董事 
 
上市科並認為有關董事違反了《董事承諾》，原因是他們未有盡力促使該公司遵守

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，即以其儘管最遲在 2008 年 8 月 28 日已獲悉該集團 2008 年

首六個月的業務嚴重倒退，但並無採取任何行動促使該公司刊發公告披露有關情況。

就此，聯交所考慮了上述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註 11(ii)的規定。  
 
補救行動 
 
該公司及有關董事在上述違規事件前的合規紀錄良好。聯交所獲悉，除按現行既定做

法每月將集團管理賬目送交主席外，該公司現時亦會每季向其所有其他董事派發管理

賬目，讓他們知悉集團的業務情況。    
 
此外，聯交所亦表示，該公司及有關董事在聯交所的調查過程中非常合作，包括迅速

及坦誠作出回應及迅即提供有關文件。  
 
和解 
 
進行和解後，  
 
1. 該公司並不就上市科宣稱其如上文「聯交所的調查」項下第 10 及 11 段所述違

反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作出抗辯；  
 
2. 有關董事並不就上市科宣稱其如上文所述違反《董事承諾》作出抗辯；及 
 
3. 該公司及有關董事接受聯交所上市委員會對其施加下述的制裁。 
 
制裁 
 
根據上述事實及情況，加上該公司及有關董事對各自的違規事項不作抗辯，上市委員

會作出下列制裁： 

  
1. 公開譴責該公司違反《上市規則》第 13.09 條；  
 
2. 公開譴責林賢奇先生及楊寶華女士違反《董事承諾》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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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公開批評蘇健鴻先生、范仲瑜先生、畢滌凡先生、梁錦華先生及楊芷櫻女士違

反其各自的《董事承諾》。 
 
為釋疑起見，聯交所確認，上述的公開譴責及批評只適用於該公司及上列有關董事，

並不涉及該公司董事會任何其他前任或現任董事。 
 
 
 
2010 年 4 月 15 日 
 
 


